
福建省水利厅关于开展
水利安全生产大检查“回头看”及

安全生产督导检查的通知

各设区市水利局、平潭综合实验区农业农村局,厅机关各处室,

厅属各单位：

按照水利部办公厅《关于开展水利安全生产大检查“回头看”

的通知》（办监督函〔2022〕773 号）要求，以及全省水利行业

安全检查百日大会战工作部署，我厅决定组织开展水利安全生产

大检查“回头看”，并于九月中下旬至党的二十大召开前开展安

全生产专项督导检查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工作目标

坚持问题导向，紧盯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水利工程特别是重

大水利工程，以及安全生产问题隐患较多、安全生产基础薄弱的

单位和工程，深入检查、全面覆盖、不留死角。督促各级水行政

主管部门和水利生产经营单位扎实推进水利安全生产大检查和

安全检查百日大会战，切实提升水利安全监管水平，确保党的二

十大召开前，安全隐患问题动态清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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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工作安排

（一）水利生产经营单位

全省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要组织管辖范围内水利生产经营

单位，按照《福建省水利厅关于开展全省水利行业安全生产大检

查的通知》（闽水函〔2022〕274 号）和《福建省水利厅关于印

发全省水利行业安全检查百日大会战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闽水函

〔2022〕653 号）要求，持续开展自查，并针对此前自查和 2022

年以来各级检查发现的问题，开展“回头看”。

（二）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

9 月底前，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要组织对管辖范围内不少于

总数 10%比例的水利生产经营单位和水利工程进行重点抽查。

（三）市级水行政主管部门

9 月底前，市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要组织对管辖范围内不少于

总数 10%比例的水利生产经营单位和水利工程进行重点抽查。同

时，要对不少于 20%比例的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进行重点督导。

（四）省水利厅

一是厅级领导飞检督导。9月底前，由厅级领导带队，联络

处室和安全生产专家，对各地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开展安全生产大

检查及安全检查百日大会战情况进行全覆盖督导，并随机抽取重

点在建水利工程和水利设施进行安全生产检查。二是处级领导挂

钩督导。按照《福建省水利厅关于建立“一河一网一平台”建设

工作推进机制的通知》（闽水〔2022〕5 号）中的处级领导挂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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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进机制，10 月 15 日前，对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进行全覆盖督

导检查。主要检查安全生产大检查及安全检查百日大会战开展情

况，开展问题隐患动态清零行动，对各县（区）今年以来在各级

检查中发现问题隐患的整改情况进行抽查，确保党的二十大召开

前，问题隐患实现动态清零。

三、督导检查内容

（一）对水行政主管部门的督导内容

1. 是否按照《福建省水利厅关于开展全省水利行业安全生

产大检查的通知》（闽水函〔2022〕274 号）以及《福建省水利

厅关于印发全省水利行业安全检查百日大会战实施方案的通知》

（闽水函〔2022〕653 号）要求，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；是否

对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和安全检查百日攻坚进行部署、落实和督

促检查；是否组织对本地区小水电站、水库、水闸、堤防和在建

水利工程度汛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并建立台账等。

2. 是否制定并及时修订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，是否按照

有关规定将应急预案报送本级人民政府备案，同时抄送同级人民

政府应急管理部门；是否按照有关规定，至少每 2年组织 1次生

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演练；是否建立应急值班制度，配备应

急值班人员等。

3. 是否组织本单位全体职工和管辖范围内水利生产经营单

位观看《生命重于泰山—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

述》专题电视片，其中监管人员学习全覆盖；是否分级分类开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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轮训，安全生产监管干部能力培训率达到 100%，管辖范围内水

利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、安全管理人员培训率达到 100%；

是否制定并印发本单位水利安全生产监管责任清单；本单位安委

会或安全生产领导小组是否制定成员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责任考

核制度并开展考核；是否动态更新管辖范围内制度措施和问题隐

患清单；是否开展水利安全生产执法。

4. 是否实施“安全监管+信息化”监管，利用水利安全监管

信息系统分析研判本地区水利安全生产状况，对重点地区开展督

导检查。

（二）对水利生产经营单位的督导内容

1. 是否按照《福建省水利厅关于开展全省水利行业安全生

产大检查的通知》（闽水函〔2022〕274 号）要求，认真部署并

持续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；发现的问题隐患是否建立台账，隐患

是否限期完成整改，尚未完成整改的隐患是否落实防范措施；重

大隐患是否挂牌督办，是否做到责任、措施、资金、时限和预案

“五落实”；是否存在新的问题隐患。

2. 主要负责人履行第一责任人情况，开展安全风险隐患排

查整治情况；违法分包转包、挂靠资质行为情况；劳务派遣和灵

活用工人员安全管理情况，“打非治违”工作开展情况；

（三）对在建水利工程的检查内容

按照《水利工程建设安全生产监督检查问题清单（2022 年

版）》，对项目法人、勘察设计、监理、施工等各参建方进行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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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，重点要紧盯高边坡、深基坑、高支模、围堰、爆破、地下暗

挖、施工隧洞等事故易发多发的重点部位，全面细致检查重点环

节风险，突出检查参建各方安全发展理念是否牢固，安全生产责

任是否落实，复杂施工条件下风险辨识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工作

是否深入开展，施工许可、承发包、专项施工方案等关键环节是

否落实，是否存在施工无证、无图纸、无方案、无资质和违法转

包分包、挂靠资质以及不顾安全盲目赶工期、抢进度等行为；项

目法人是否保障合理工期和安全投入，施工现场安全管理统筹协

调是否到位；监理单位对施工企业资质、人员资格等是否严格把

关，是否加强对施工方案编制和实施的监督，发现隐患是否督促

及时整改；施工单位是否严格按照施工方案施工，是否严格执行

项目经理、项目总工等重点岗位带班作业制度，是否强化安全教

育培训和技术交底，是否加强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管理等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强化工作部署。各级各单位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

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指示精神，以“时刻放心不下”的高度责

任感，组织开展好大检查“回头看”和安全检查百日大会战，对

不放心的薄弱地区、部位和环节要驻点督导，千方百计防范和遏

制事故发生，全力为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营造安全稳定环境。

（二）抓实督导检查。各级各单位要按照省厅统一部署和要

求，严格按照“回头看”和督导检查安排，开展相应工作。要坚

持高标准、严要求，做到真检查、真督促、真整改，切忌出现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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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检查走马观花、流于形式，切实以高度认真负责的态度督促指

导基层抓实水利安全生产各项工作。

（三）确保隐患清零。各级各单位要高度关注水利工程建设、

小水电等重点领域和汛期、党的二十大前后等重点时段安全防范

工作，对今年以来各级排查处的问题，要细化挂牌督办清单和问

题整改清单，落实整改措施和时限，形成闭环管理。确保党的二

十大召开之前，所有问题隐患动态清零。

（四）及时上报情况。请各地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将水利安全

生产大检查工作情况报告及情况表（见附件），于党的二十大闭

幕后 10 个工作日内提交省厅监督处。请厅机关各联络处室汇总

厅级领导飞检督导情况，以及区域范围内处级领导“一人一县”

挂钩督导情况，于 10 月 10 日前提交厅监督处。

联系人：陈峰，电话18965906969，邮箱：fjssltjdc@126.com。

附件：水利安全生产大检查情况表

福建省水利厅

2022 年 9 月 8 日

（此件不予公开）

mailto:fjssltjdc@126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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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水利安全生产大检查情况表

单位：

序号 项目 数量 备注

1

本地区（单位）检查的水利生产经营单位个数

其中：“回头看”期间检查的个数

2

本地区（单位）检查的下级部门（单位）个数

其中：“回头看”期间检查的个数

3

水利生产经营单位自查发现的隐患个数

其中：重大隐患个数

4

本地区（单位）检查发现的隐患个数

其中：重大隐患个数

5

自查和检查发现的隐患已整改个数

其中：重大隐患个数

6

对水利生产经营单位实施约谈、行政处罚等责任追

究个数

对下级部门（单位）及责任人实施约谈、党纪政务

处分、组织处理等责任追究个数

备注：本表统计口径为 4月 1日以来数据。



抄送：厅领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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